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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前三季度吞吐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其分公司、附
属公司、合营及联营公司合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40,173 万吨 ，同比增长 4.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605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3%。 上述吞吐量数据未计及本公司于相关附属公司、合营及联营公司的持股比
例。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9 个月的营运数据乃根据本公司内部
统计资料初步编制，与本公司公布的年度实际数字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代码：601298 公司简称：青岛港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冯波鸣 董事 其他公务安排 贾福宁

1.3 公司负责人贾福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樊西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永霞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6,097,595,193 52,785,301,395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026,472,155 30,357,380,875 5.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0,262,359 1,592,923,501 14.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524,631,063 8,943,155,774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7,202,163 2,945,087,296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32,366,518 2,852,738,645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8 10.26 减少 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6 -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6 -2.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 额 （7 －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743 17,500,0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411,345 55,334,1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34,857 3,455,1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906,722
本公司除青岛港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外其他主体对外
委托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71,997 11,482,673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026,993 15,080,981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净损益 43,935,9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86,736 -456,273
所得税影响额 -152,091 -33,403,646
合计 30,635,108 114,835,64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9,52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股东性质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3,522,179,000 54.26 3,522,179,00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1,098,797,930 16.93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015,520,000 15.6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 112,000,000 1.7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96,000,000 1.48 0 无 国有法人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96,000,000 1.4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光大控股（青岛）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48,000,000 0.7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0 0.74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94,833 0.11 0 无 境外法人
柳朝阳 2,745,146 0.0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98,797,9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98,797,930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015,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520,000
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 1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00,000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9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0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9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0
光大控股（青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94,833 人民币普通股 7,194,833
柳朝阳 2,745,146 人民币普通股 2,745,146
潘正立 2,5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中海码头发展有
限公司均受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注：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为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2. 截止报告期末，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H 股 54,153,000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0.83%，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3. 截止报告期末，中远海运港口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 173,313,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2.67%，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中远海运港口发展有
限公司与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均受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其他应收款人民币 33.34 亿元， 比年初增加人民币 15.08 亿元， 增长

82.6%，主要原因为本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贷款和应收合营公司股利增加。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其他流动资产人民币 22.06 亿元，比年初减少人民币 40.09 亿元，降低

64.51%，主要原因为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同业存单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少。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长期应收款人民币 29.84 亿元， 比年初增加人民币 14.56 亿元， 增长

95.2%，主要原因为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融资租赁款及贷款增加。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 在建工程人民币 36.90 亿元 ， 比年初增加人民币 11.80 亿元 ， 增长

47.0%，主要原因为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投资增加。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人民币 21.87 亿元，比年初增加人民币 19.52

亿元；应付债券 0 元，比年初减少人民币 21.17 亿元，主要为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将于 2021 年上半年
到期，将应付债券人民币 21.17 亿元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20 年 1-9 月，发生销售费用人民币 0.2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0.11 亿元，增长 85.9%，主
要原因为业务推广力度加大，职工薪酬增加。

2020 年 1-9 月，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0.87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0.77 亿元 ， 增长
737.1%，主要原因为提供给关联方的贷款增加，相应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加。

2020 年 1-9 月，资产处置收益人民币 0.1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0.15 亿元，增长 571.7%，
主要原因为本期出售老旧船舶获得处置收益。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福宁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公司代码：603279 公司简称：景津环保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姜桂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东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东强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953,566,089.98 4,677,192,093.51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47,619,083.62 2,672,345,811.66 2.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8,523,319.52 248,643,829.12 60.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91,481,130.51 2,567,765,514.93 -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2,056,777.54 289,682,202.99 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3,212,076.97 281,851,862.65 7.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5 12.80 减少 1.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79 -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79 -1.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08,727.49 -2,045,887.68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7,666.76 7,548,600.28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919,514.89 7,036,199.830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489,125.00 -694,003.08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51,113.07 572,644.0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666,484.62 -3,572,852.86
合计 4,293,957.61 8,844,700.5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5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景津投资有限公
司 137,366,349 34.34 137,366,34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姜桂廷 49,342,700 12.33 49,342,7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桂花 23,013,100 5.75 23,013,1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家权 21,714,000 5.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天津力天融金投
资有限公司 15,510,000 3.88 0 质押 15,51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秦立新 9,634,000 2.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拉萨德正投资有
限公司 6,633,000 1.66 0 质押 6,633,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深圳市达晨财智
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
达晨创坤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5,500,000 1.37 0 无 0 其他

国海创新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4,668,500 1.1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宋丽 4,174,500 1.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家权 21,7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14,000
天津力天融金投资有限公司 15,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10,000
秦立新 9,6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34,000
拉萨德正投资有限公司 6,6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33,000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坤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4,668,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68,500

宋丽 4,17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174,500
胡丽娅 3,468,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8,300
古嘉涛 3,2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1,200
李玲 2,79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姜桂廷和宋桂花为夫妻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景津投资有限公司为姜桂
廷控制的企业；李家权和李玲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财务费用 -9,184,742.07 -3,016,371.68 不适用
其他收益 5,547,896.04 1,259,996.04 340.31%
信用减值损失 -5,566,347.73 -10,986,492.29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245,980.48 1,285,739.61 -80.87%
营业外收入 6,353,203.23 9,196,085.75 -30.91%
营业外支出 6,765,726.15 1,301,367.61 419.89%

1. 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2. 其他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收到产业扶持金、稳岗补助等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3. 信用减值损失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4. 资产处置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处置固定资产较少所致。
5. 营业外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收到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贴较少所致。
6. 营业外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因疫情公益捐款增加所致。
二、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523,319.52 248,643,829.12 60.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217,868.71 -302,175,134.50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301,153.53 231,770,353.81 -203.68%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因公司加强应收款管理，货款回收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保本收益浮动型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上期 IPO 发行股票筹资流入较多。
三、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22,580,559.64 13,031,312.34 73.28%
应收款项融资 102,673,417.82 215,383,438.94 -52.33%
预付款项 101,395,644.76 62,875,293.86 61.26%
其他流动资产 6,804,155.34 1,107,640.43 514.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2,724,824.73 73,572,244.82 39.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310,059.32 2,669,870.35 1110.17%
预收款项 1,370,736,665.15 不适用
合同负债 1,520,039,770.29 不适用
其他应付款 11,803,587.85 8,697,489.88 35.71%
其他流动负债 6,529,069.24 不适用

1. 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收到的由财务公司承兑的银行汇票等较多所致。
2. 应收款项融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用于背书转让的应收票据余额下降所致。

3. 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末预付材料采购款余额增加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预交部分增值税所致。
5.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未发放完毕的应付职工薪酬（提成奖金）交纳所得税所致。
6. 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末基建和设备预付款余额增加所致。
7. 预收款项减少的主要原因：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原预收账款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
8. 合同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原预收账款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
9. 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收到业务合作单位的保证金等往来款增加所致。
10. 其他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 期末已背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减少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桂廷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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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

上午在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路北首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姜桂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给全体董事。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 6 人，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5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1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激励对象中 1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拟授予其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5.10 万股。此外，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因参与本
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系公司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 ，其在授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 决定暂缓授予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1.00 万股， 合计
21.00 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事宜。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401 人调整为 398 人，其中本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396 人 ， 暂缓授予人数为 2 人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200.00 万股调整为 1,194.9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部分为 1,173.90 万股，暂缓授予部分为 21.00 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杨名杰先生、董事李东强先生、董事张大伟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系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其在授予

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本
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决定暂缓授予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股
票 1.00 万股，合计 21.00 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
庆先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为授予日，向 39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7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0.66 元/
股。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杨名杰先生、董事李东强先生、董事张大伟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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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

上午在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路北首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俊荣
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以专人送达给全体监事。应出席本次会议的
公司监事共三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监事共三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大伟、证券部刘文君列席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等各项规

定。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
会未发现参与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审议、信息披露的公司有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违反信息保
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第三
季度的经营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激励对象中 1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拟授予其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5.10 万股。此外，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因参与本
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系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其在授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
决定暂缓授予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1.00 万股， 合计 21.00
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事宜。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401 人调整为 398 人，其中本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396 人 ， 暂缓授予人数为 2 人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200.00 万股调整为 1,194.9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部分为 1,173.90 万股，暂缓授予部分为 21.00 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调整符
合《管理办法》和《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调整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调整事项进
行了认真核查，认为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
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调整后的
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系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其在授予

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本
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决定暂缓授予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股
票 1.00 万股，合计 21.00 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
庆先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为授予日，向 39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7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0.66 元/
股。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
进行核查后，认为：

1、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授予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2、 列入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日）》（以下简称 “《激励对象名
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公司和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6、因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系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其在授

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故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不参与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对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的暂缓授予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 39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7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 10.66 元/股；同意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
股票 1.00 万股，合计 21.00 万股。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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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401 人调整为 398 人，其中本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为 396 人，暂缓授予人数为 2 人。
●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200.00 万股调整为 1,194.9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部分为 1,173.90 万股，暂缓授予部分为 21.00 万股。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景津环保”）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张玉红女士作为
征集人就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
权。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2、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020 年 9 月 23 日，公司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厂区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
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0 年 9 月 25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了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
036）。

3、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
时， 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告编号 ：
2020-043）。

4、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 ）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
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为授予日，向 396 名激
励对象授予 1,17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0.66 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
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调整的情况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激励对象中 1 名激励对象因

离职失去激励资格，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5.10 万股。 此
外，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因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 系公司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 其在授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
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决定暂缓授予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1.00 万股，合计 21.00 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
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401 人调整为 398 人，其中本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396 人 ， 暂缓授予人数为 2 人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200.00 万股调整为 1,194.9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部分为 1,173.90 万股，暂缓授予部分为 21.00 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

量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调整后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的情况，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调整符

合《管理办法》和《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调整事项进
行了认真核查，认为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
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调整后的
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景津环保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授予价格 、授予对象 、授予数量等的确定及调整事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符合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已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
予数量、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
理办法》、《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激励计
划》规定的不能授予的情形，《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激励计
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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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1,173.90 万股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0.66 元/股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 年 9 月 13 日，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景津环保”）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张玉红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2、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020 年 9 月 23 日，公司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次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厂区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
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0 年 9 月 25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6）。

3、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
时， 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告编号 ：
2020-043）。

4、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 ）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
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为授予日，向 396 名激
励对象授予 1,17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0.66 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
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为授予日，向 39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73.9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0.66 元/股。
（三）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0 年 10 月 30 日
2、授予数量：1,173.90 万股
3、授予人数：396 人
4、授予价格：10.66 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1）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

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计。 授予日与首次解

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12 个月。
（3）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
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约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额
的比例 备注

杨名杰 董事 20.00 1.67% 0.05% 暂缓授予

张大伟 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0.00 1.67% 0.05%

李东强 董事、财务总监 15.00 1.26% 0.04%
卢毅 副总经理 25.50 2.13% 0.06%
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共 394人） 1,114.40 93.26% 2.80% 其中杨文庆暂缓授

予
合计 1,194.90 100.00% 2.99%

注：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
入所致。

（四）关于本次授予权益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激励对象中 1 名激励对象因

离职失去激励资格，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5.10 万股。 此
外，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因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 系公司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 其在授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
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决定暂缓授予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1.00 万股，合计 21.00 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
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401 人调整为 398 人，其中本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396 人 ， 暂缓授予人数为 2 人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200.00 万股调整为 1,194.9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部分为 1,173.90 万股，暂缓授予部分为 21.00 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

进行核查后，认为：
1、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授予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2、 列入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日）》（以下简称 “《激励对象名

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 《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
立董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公司和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6、因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系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其在授

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故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不参与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对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的暂缓授予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 39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7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 10.66 元/股；同意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
股票 1.00 万股，合计 21.00 万股。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 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系董事杨名杰先

生之子， 其在授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 《证券
法》、《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决定暂缓授予公司董事杨名杰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20.00 万
股及杨文庆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1.00 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杨名杰
先生、杨文庆先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未对公司股票进行
卖出。

四、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
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
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20 年 10 月 30 日 ， 以 2020 年 10 月 29 日收盘价对本次授予的
1,17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成本进行预测算，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 15,659.83 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
下表：

单位：万元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5,659.83 1,957.48 10,439.88 3,262.46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的影响仅以目前信
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
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 本激励计划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
响，但不影响公司现金流。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
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
加。

五、独立董事意见
1、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10 月 30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本次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因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杨文庆先生（公司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系董事杨名杰先生之子， 其在授予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
况，根据相关规定，对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的授予须在其卖出行为发生六个月后，故其不参与本次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对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的暂缓授予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

3、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 》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成就。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综上，我们同意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10 月 30 日，同意向 396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1,173.9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0.66 元/股；同意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杨名杰先生、杨文庆先生共计 21.00
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已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
予数量、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
理办法》、《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激励计
划》规定的不能授予的情形，《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激励计
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景津环保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授予价格 、授予对象 、授予数量等的确定及调整事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符合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

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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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景津环保”）董事、财务总监李

东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5,300 股 ， 持股比例为 0.1163%。 公司副总经理卢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5,300 股，持股比例为 0.1163%。 李东强先生、卢毅先生上述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李东强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卢毅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收到李东强、卢毅提交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
计划的告知函》，均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东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65,300 0.1163% IPO前取得：465,300股

卢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65,300 0.1163% IPO前取得：465,3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李东强 0 0% 2020/9/17 ～
2021/3/16

集中竞
价交易 0.00－0.00 0

未完 成 ：
116,325
股

465,300 0.1163%

卢毅 0 0% 2020/9/17 ～
2021/3/16

集中竞
价交易 0.00－0.00 0

未完 成 ：
116,325
股

465,300 0.1163%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日，李东强先生、卢毅先生未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未达到减持时间区间。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李东强先生、卢毅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均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避免短线交易，
李东强先生、卢毅先生均决定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0/30


